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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本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下称“本补充协议”）由下列各方于2016

年10月31日在深圳市签署： 

（1）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或“深赛格”）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群星广场A座三十一楼 

法定代表人：王立 

（2）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或“赛格集团”）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2号赛格广场61-62楼 

法定代表人：孙盛典 

（甲方、乙方以下合称“各方”或“双方”，单称“一方”。） 

鉴于： 

1. 甲方、乙方于 2016 年 8 月 3 日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以下简称“《资产购买协议》”），约定甲方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

购买乙方持有的赛格康乐 55%股权、赛格物业发展 100%股权、赛格创业汇

100%股权以及赛格地产 79.02%股权，且同时甲方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

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2. 为确保甲方及其中小股东的权益，就本次交易后的业绩承诺及业绩补偿等

事宜，甲方、乙方于 2016 年 8 月 3 日签署了《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以

下简称“《业绩补偿协议》”）。 

3. 依据《资产购买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甲方本次交易的募集配套资

金扣除本次交易的中介费用以及现金支付对价后，将以有偿借款的方式提

供给西安赛格以及赛格新城市建设用于西安赛格广场建设项目后续投入、

深圳赛格国际电子产业中心项目后续投入。 

4. 依据《业绩补偿协议》的约定，乙方承诺按假设开发法评估的标的资产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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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格新城市建设的赛格 ECO 一期项目、深圳赛格国际电子产业中心项目、

赛格地产子公司西安赛格的西安赛格广场项目、赛格地产子公司惠州市群

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东方威尼斯花园项目尾盘、赛格假日广场项目的

承诺开发利润分别不低于 10,400.75 万元、44,949.49 万元、66,161.99 万元、

1,850.10 万元、15,460.54 万元，如在业绩承诺期届满时，该等地产项目已

实现及未实现的开发利润（如有）合计低于承诺开发利润的，则乙方需按

约定向甲方进行补偿。 

5. 依据《资产购买协议》的约定，双方同意，就前述按假设开发法评估的标

的资产业绩承诺中的“已实现的开发利润”以及“未实现的开发利润”的

计算方式及依据进行明确。同时，为剔除以募集配套资金投入募集项目产

生的节省财务费用收益对业绩承诺的影响，双方同意计算该等业绩承诺时

应扣除以募集配套资金投入产生的收益。 

基于上述，经双方协商一致，对按假设开发法评估的标的资产业绩承诺中的

“已实现的开发利润”以及“未实现的开发利润”的计算方式及依据进一步明确

如下： 

1、双方同意，针对《业绩补偿协议》项下按假设开发法评估的标的资产，

如自评估基准日至《业绩补偿协议》约定的 3 年承诺期限届满之日期间，该等标

的资产项下的房地产项目已完成销售的面积（以下简称“实现销售面积”）未能

达到截至评估基准日的剩余可销售面积或完工后可销售面积的 90%的，则乙方同

意按假设开发法评估的房地产项目的业绩承诺期限延长至实现销售面积比例达

到 90%的当年年末（即该年度的 12 月 31 日）。为避免歧义，按假设开发法评估

的各房地产项目应相互单独适用以上约定。 

2、双方同意，《业绩补偿协议》第 4.1.2 条项下的“已实现开发利润”系指

评估基准日至本次交易补偿期届满日期间，对应的地产项目已实现的销售收入扣

除对应的已结转存货开发成本、费用和税金后的项目税后净利润额；“未实现的

开发利润”系指截至本次交易补偿期届满日，对应地产项目尚未销售完毕的开发

产品（即剩余开发产品）对应的未实现开发利润，剩余开发产品所对应的未实现

的开发利润按照如下方式予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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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实现的开发利润=剩余开发产品预计销售单价×面积-开发产品对应的账

面成本-预计销售费用-预计销售税金-测算土地增值税-测算所得税 

注：剩余开发产品预计销售单价中已签署销售合同的按照签署销售合同单价确定，未签

署销售合同的按照前期实现销售的同类型产品的销售单价确定；面积根据开发产品对应实际

销售面积确定；预计销售费用根据前期已实现销售产品对应的销售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确

定；预计销售税金按照房地产行业取费标准确定；测算土地增值税和所得税按照税法相关标

准测算得出。 

3、双方进一步同意，在依据前述约定计算相应地产项目的已实现开发利润

以及未实现开发利润时，应扣除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的影响，募集配套资金的

影响数额计算公式如下： 

募集配套资金对业绩承诺的影响数额=募集配套资金实际用于募投项目的金

额×同期银行贷款利率×（1－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所得税税率）×募集资金实

际使用天数/365。 

其中，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根据实际经营中同期中国人民银行 1 至 3 年期基准

贷款利率上浮 20%确定；募集资金实际使用天数按募集资金提供给募投项目实施

主体之日起至补偿期届满之日或相应资金偿还甲方之日（以孰早者为准）期间的

自然日计算。 

4、本补充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

并自甲方董事会审议通过本补充协议后、在《业绩补偿协议》生效之日起生效。 

5、本补充协议生效后，即成为《业绩补偿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

《业绩补偿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补充协议未约定进行修改的事项或本补

充协议未涉及的事项均按照《业绩补偿协议》的约定执行。除非本补充协议另有

约定，本补充协议中相关词语的定义与《业绩补偿协议》中定义相同。 

6、本补充协议以中文文本书写，签署壹式拾（10）份，各方各执壹（1）份，

其他交有关部门留存、备案或报批。每份正本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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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签字盖章页）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5 

（此页无正文，为《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签字盖章页） 

 

 

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